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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原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7 月 31 日，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根据《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原

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 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

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原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

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目位于许昌市襄城县紫云镇张村。总投资 4000 万元，占地面积

5907 平方米。项目属于新建，共设置 11 台发电机组及配套设备，年利用煤层气（矿井

瓦斯）发电 3600 万度。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是 2019 年由平煤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河

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组建（平煤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后，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

目运营主体由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转变为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目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经襄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编号：豫许襄城能源[2016]10811。

项目劳动定员 27 人，采用三班制工作，年工作时间为 300 天。《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委托河南汇

能阜力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编制完成。许昌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

以许环建审【2017】51 号文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批复。项目于 2015 年 7 月开工建

设，2018 年 9 月建成试运行。项目从立项到调试期间无环境投诉、违法和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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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际总投资 400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47 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1.18%。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内容进行验收，验收内容主要包括年利用煤

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目及其配套的污染物治理设施（设备）等环保设施

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核查，项目在实际建设中主要变化如下： 

（1）项目余热锅炉批复12台，只安装了2台，项目发电机组批复一共12台，建设了

11台。未安装的设备不再进行安装，并企业已做出相关承诺，不再进行相关设备安装。 

（2）项目厂区实际人员较少，设置2台余热锅炉后已经满足厂区供暖供热需求，所

以不再建设多余锅炉，其他发电机组废气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经与《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号文）对照分析，以上变更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运营期主要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及纯水制备废水。项目职

工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1 座 5m3）处理后定期掏粪还田不外排。生产废水经沉淀池（1

座 50m3）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及道路洒水。废水均不外排。 

（二）废气 

2 台发电机组机配备 2 台余热锅炉，对 2 台发电机组瓦斯燃烧废气进行余热回收，

回收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其余 9 台发电机组瓦斯燃烧废气经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来源于瓦斯电站的发电机组、循环水泵等设备运行时及尾气放空时产生的

噪声，经过隔声、减震及安装消声器后稳定达标排放。 

（四）固废 

项目固废主要为站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发电机组定期更换的废机油、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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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抹布。职工生活垃圾在站区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废机油、废含油抹布暂存

于危废暂存间，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根据《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生产，各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2021 年 7 月 14～15 日监测期间生产工况为 91.7%。 

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水治理设施 

项目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1 座 5m3）处理后定期掏粪还田不外排。生产废水经沉

淀池（1 座 50m3）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及道路洒水。废水均不外排。 

2.废气治理设施 

设置 2 台余热锅炉，对废气余热进行回收利用。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1 座 5m3）处理后定期掏粪还田不外排。生产废水经沉

淀池（1 座 50m3）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及道路洒水。废水均不外排。 

2.废气 

项目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发电机组颗粒物的排放浓度为

10.4~11.5mg/m3，项目最高排放速率为 0.027kg/h，则项目最高排放绩效为 5.4mg/KWh；

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为 99~267mg/m3，项目最高排放速率为 0.292kg/h，则项目最高排放

绩效为 58.4mg/KWh；一氧化碳的排放浓度为 162~171mg/m3，项目最高排放速率为

0.394kg/h ，则项目最高排放绩效为 78.8mg/KWh ；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为

21.5~98.2mg/m3，项目最高排放速率为 0.115kg/h，则项目最高排放绩效为 23mg/KWh；

满足《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版）》（GB17691-2018）标准要

求（NOX≤460mg/KWh、颗粒物≤10mg/KWh、CO≤1500mg/KWh、非甲烷总烃≤

130m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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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厂界噪声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四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为 50.8~53.9（dB（A）），

夜间噪声测定值为 42.6~45.9（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的要求。 

4.固废 

职工生活垃圾在站区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废机油、废含油抹布暂存于危

废暂存间，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5.总量 

本项目运营期间无废水排放，软水制备系统废水产生量为 648t/a，冷却水排水

263.53t/a，该部分水为清净下水，经沉淀池暂存后用于厂区绿化及厂区内洒水抑尘；生

活污水产生量为 226.8t/a，经化粪池处理后周围村民拉走肥田。项目废水污染物出厂界

污染物产生量为 COD0t/a，氨氮 0t/a。拟申请大气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指标为：NOX排放

量 24.04t/a。本项目单台发电机组的氮氧化物排放速率为 0.239kg/h，年排放量为

18.9288t/a，满足本项目环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五、工程建设环境影响 

本项目环境敏感点为西侧439m的张庄村及西南侧464m处的山里王村，距本项目较

远，经监测，项目各项污染物排放均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按照《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利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的环保设施进行了建设，并且环保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投产使用；项目排放的各类污染物均能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要求，氮氧化物

的排放量能够满足环评批复的总量指标要求；该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

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本项目属于其他电力生产（D4419），经核对《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管理名录（2019 年版）》，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该项目分期建设，一次性

达产；该项目未因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或责令整改；项目验收报

告的数据详实，内容较为全面，验收结论明确、合理；项目不存在有其他环境保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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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章等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情形。 

验收组同意通过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原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利

用煤层气（矿井瓦斯）发电 3600 万度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完善危废暂存间的标识标牌及管理台账。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验收组 

2021 年 7 月 31 日 

 




